
花蓮縣明廉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升旗場地位置表 
 

 

      

         

 

 

 

 

 

   

 

 

 

 

 

 

 

                                       

                                        

 

 

 

 

 

 

 

 

 

 

                                                                                                                     視聽教室（4F） 電                          

電腦教室（3F） 

圖書館  （2F） 梯 

廚房    （1F）  

樓  梯 4                  

 

 

樓   梯 2  

廁所 廁所 廁所 廁所 通道 通道 廁所 廁所 

專科教室 六年四班 四年三班 五年二班 資源班 三年一班 五年一班 專科教室 

專科教室 六年二班 四年二班 三年四班 部落教室 三年二班 五年三班 專科教室 

專科教室 六年一班 四年一班 六年三班 資源班 三年三班 五年四班 專科教室 

廁所 廁所 廁所 廁所 廁所 廁所 廁所 廁所 

          樓  梯 3  樓        梯 1 

     （4F）    （3F）    （2F）    （1F）                         

              

 

  

                                         

 

升 旗 台 

三年四班  二年三班  二年二班  二年一班  一年三班  一年二班  一年一班 

             

三年三班  三年二班  三年一班  五年四班  五年三班  五年二班  五年一班 

             

四年三班  四年二班  四年一班  六年四班  六年三班  六年二班  六年一班 

                                                  

    

樓   梯   

    

 一年一班  

  

一年二班   

 

一年三班  

 

 樓   梯    

 

 

 

 樓   梯    

 

二年三班  

 

二年二班  

 

二年一班  

 

 樓   梯    



附註： 

1. 各班面對升旗台隊伍如右圖，星號為每班班長位置，請班長站定標

定位置(黃色倒三角頂點)，各個橫排為五人，站位依身高由右至左、

由高至矮排列；並請低年級各班班長確實對正標定位，以便後方中

高年級班級對齊。 

2. 煩請各班老師提醒於走廊、樓梯行進時切勿奔跑推擠，以免危 

險。 

3. 退場時請依進場時相反方向行之(先進場者後退場)，三樓班級先行

退場，並禮讓各樓層二班先行，以增進效率。 

4. 學生朝會結束後，若有意全班留下進行體能活動，務請待他班完全離開跑道後再行實施，以

維安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低←   ←   ←高  

各班隊伍示意圖  


